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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
正版软件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３〕３４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

　　按照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和部署，我省已于２０１２年完成省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市、县级政府机关要于２０１３年年底前完成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为确保如期完成工作任务，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组织领导。政府机关带头使用正版软件，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环境，对于树立政府机关良好形象，促进软件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要切实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的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机制，认真开展专项检查，科学制定采购方案，规范采购程序行为，高质量完成软件安装任务，确保于２０１３年年底前完成市、县级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

　　二、加强经费保障，规范政府采购。各地要加强经费保障，保证软件采购资金及时到位。加强软件采购管理，坚持办公软件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确保软件采购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坚持勤俭节约、确保政府信息安全的原则，充分考虑实际工作的需要，做好价格谈判，避免资金浪费。招标采购时，要对软件兼容、升级等售后服务提出具体要求，维护软件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市（州）、县（市）政府机关的软件采购资金要于２０１３年７月底前落实到位，软件采购、安装任务要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底前完成。

　　三、落实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管理监督责任。各市（州）、县（市）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确保本地区、本部门按时限要求完成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行业管理和工作指导，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市、县级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任务。工业信息化部门要加强软件产品质量管理，督促软件企业做好安装、售后服务；财政部门负责正版软件的资金保障，加强对软件资产管理的指导；新闻出版（版权）部门要会同工业信息化、财政等部门做好使用正版软件的日常监管和督促检查工作。

　　四、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各地、各部门要将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加强督导检查，强化动态管理，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省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领导小组将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底前对各地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并将对未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地区予以通报批评。

　　五、建立软件正版化工作月报告制度。各市（州）、县（市）政府要及时做好本地区软件正版化工作进展情况信息报送工作，认真核实汇总并填写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制定的《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落实情况表》。各县（市）、市（州）政府办公厅（室）分别于每月２０日和２５日前将《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落实情况表》报送至上一级新闻出版（版权）部门。

　　六、建立和完善软件资产管理制度，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各地、各部门要在完成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的同时，研究制定软件资产的管理办法，积极推动并加强软件资产管理工作。各部门和相关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指定专门部门或人员负责软件资产管理，做好本单位软件登记、统计、购置、升级、培训等管理和服务工作，加强对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统一管理。各级政府要将正版软件采购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建立起使用正版软件的长效工作机制。

　　七、各市（州）、县（市）政府序列外机关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可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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